




是否同意公开：是
办理结果：A
邯房建议字〔2019〕第36号


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
第三次会议第700号提案的答复

许同印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推动建立业主委员会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1、 业主委员会组建成立基本情况
我市第一家业主委员会成立于1999年4月，是邯山区
桥巷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，截至目前我市主城区由街道办事处（乡镇政府）牵头指导、组织，共成立业主委员会183家，大部分是老旧小区业主成立的，部分业主委员会已按程序进行了换届选举。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对监督物业管理企业服务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2、 业主委员会成立相关政策
业主委员会的成立程序主要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物业管
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66号）、住建部印发的《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（建房【2009】274号）和《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66号）。我市物业管理办法规定的业主委员会主要成立程序如下：
    “第八条  物业管理区域内，已交付使用的物业业主入住率达到50%以上且已交付的专有部分面积超过建筑物总面积50%以上时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要求，按规定及时报送筹备首次业主大会会议所需的文件资料。筹备首次业主大会会议所需的经费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。
    第九条  符合成立业主大会条件的，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后30日内，组织、指导成立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。
第十一条  筹备组自成立之日起90日内完成筹备工作，组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，并在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召开之日15日前，将有关事项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。业主对公告内容有异议的，筹备组应当记录并做出答复。
    业主大会自首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通过管理规约、业主大会议事规则，并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之日起成立。
第十九条  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，持以下材料向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备案：
    （一）由筹备组组长签字的业主大会成立和业主委员会选举情况的报告；
    （二）业主大会决议；
    （三）管理规约、业主大会议事规则；
    （四）业主委员会委员名单及基本情况。
    街道办事处应当在7日内将备案材料抄送物业所在地县级房产行政主管部门，同时将有关情况书面通报物业所在地公安派出所、社区居民委员会。
第二十条  业主委员会办理备案手续后，可持备案证明向公安机关申请刻制业主大会印章和业主委员会印章，并向街道办事处报送印章印样。”
按照我市物业管理办法规定，成立业主委员会是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负责牵头、指导、备案和换届工作。
三、进一步加强组建力度，提高业主委员会业水平，共同监督、促进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水平
今年是我市开展的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改善工程的第二年，要充分利用好政策和资金优势，在改善硬件环境（配套公共设施设备）的同时，做好相关软件环境（引入物业服务企业和组建业主委员会）的完备。下半年主要工作：
1.我局将组织各区物业管理业务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（乡镇政府）加强对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组建步伐，对符合条件的要积极引导、指导业主成立筹备组，召开业主大会，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，完善物业管理市场的两个主体，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的监督、配合作用，共同促进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良性发展。
2.加强培训和宣传。一是坚持每年7月第一个星期六“物业管理宣传日”活动，通过发放宣传页、微信平台、电台电视台等方式宣传物业管理知识，提升广大业主的物业管理意识。二是做好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业务培训。提升对相关物业管理法律法规政策的了解和认知，提高业主委员会委员的水平，监督配合好物业服务企业的工作，共同建设好自己的小区。 
   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，请填写《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（附后），并及时反馈。


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
2019年5月25日













领导签发：王兆社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伟  32711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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